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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人口遷移

一如金門其他鄉鎮般，金沙鎮的人口也都源自移民。依據民國八十年增修版《金門縣

志》（卷三．人民志）記載：東晉五胡亂華時，中原地區戰亂不安，義民多隨晉室南遷。當

時，逃居金門的移民計有蘇、陳、吳、蔡、呂、顏六姓人士，而此六姓遂成為金門住民的

最早來源。

之後，隨著唐德宗貞元年間在金門設置牧馬區，許多跟隨牧馬監陳淵抵金定居的將佐

與民眷，以及蔡、許、翁、李、張、黃、王、呂、劉、洪、林、蕭等十二姓民戶，成為金

門居民先祖的第二種來源。嗣後，宋代築埭田、元代闢鹽場、明代設千戶所、清代設縣

丞、民國四年正式設立金門縣後，人口歷代迭有增長，舉凡泉屬世家大族在金門開闢山海

獲利的後裔、鹽場民戶的子孫、久駐官兵的子弟、附近各邑商賈農漁人士⋯⋯等，均久客

而定居金門，成為真正的金門居民，也成為今日金門人的先世來源。

第一節 行政規畫

金沙鎮隸屬今日金門縣境內五大鄉鎮之一，共設有汶沙、何斗、浦山、西園、官嶼、

光前、三山、大洋等八個行政里，所轄管自然村落分別為：

●汶沙里－含括沙美、後浦頭、東蕭、蔡店、英坑、東埔、忠孝新村、榮光新村等

村。

●何斗里－含括何厝、斗門、頂蘭、中蘭、下蘭、高坑等村。

●浦山里－含括洋山、呂厝、呂宅、下塘頭、浦邊、劉澳、長福里、富康二村等村。

●西園里－含括西園、田墩、后珩、吳坑等村。

●官嶼里－含括青嶼、官澳、塘頭等村。

●光前里－含括陽翟、東珩、西吳、民享、蔡厝、後水頭、建東農莊、太武社區，蕭

厝等村。

●三山里－含括碧山、山后、山西、西山前、東山前、東店等村。

●大洋里－含括田浦、東山、東溪、東沙尾、大地、內洋、新前墩等村。

至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底止，依據金沙戶政所提供，汶沙里共有二七鄰、一二八二

戶；何斗里共有一六鄰、五一二戶；浦山里共有二一鄰、五二五戶；西園里共有一四鄰、

三三八戶；官嶼里共有一一鄰、四四四戶；光前里共有二一鄰、五七一戶；三山里共有二

○鄰、四四七戶；大洋里共有一○鄰、二六六戶，總計一四○鄰，四三八五戶。

以上係金沙鎮的今日行政設置，但歷年來的規制卻迭有差異：

若依民國十一年版及五十六年重修版《金門縣志》方域篇所載：「金門舊屬同安翔風

里，自十五都至二十都皆金門縣丞所轄，區域共分領十保，一百七十六鄰，改縣後，保仍

舊，惟都之次第及鄉之數目名稱稍有更正。」其中隸屬金沙鎮轄區者，計有三個保，一為

「劉浦保」，在清代轄領時列屬第十七、十八都，但自民國四年設立金門縣後，改列第二

都，轄管劉澳、浦邊、營山、斗門、何厝、呂厝、蔡厝、歐宅、長福裡、下塘頭等十鄉。

二為「陽田保」，在清領時期列屬第十七都，金門獨立設縣後改列第三都，轄管陽翟、田

墩、西黃、官澳、青嶼、後山、東店，東珩、塘頭、後珩、吳坑、南垵等十二鄉。三為

「汶沙保」，清領時期和初設金門縣時列屬都次相同，轄管汶水頭，沙尾、浦頭、英坑、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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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山前、山後、山柄、東埔、東蕭、西吳、蔡店等十二鄉。另據林焜熿輯撰的《金門志》

中言，則「劉浦保」轄區多內厝一鄉，「陽田保」轄區多赤埕一鄉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金門縣試行地方自治，重新劃分為四區，劉浦保、陽田保與汶沙保同

劃入第三區範圍。民國二十五年，再將區域重新整編成三區，之後，又縮編為二區，但上

述三個保所列第二區仍不變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初期，始設沙美鎮。翌年，將沙美鎮與滄湖鄉合併為沙美鎮。三十

八年民政處時期，共分金門轄域為三個民政處，金沙區和滄湖區同屬第一民政處管轄。四

十年，將金沙和碧湖合併成金沙區，將滄湖和瓊浦合併成金湖區。接後，又將金湖區所轄

的何斗村、浦邊村劃歸金沙區。四十二年恢復縣制，將各區改為鄉鎮，金沙鎮名於焉底

定，唯當時行政規劃乃為三鎮四鄉，分別是金城鎮、金湖鎮、金沙鎮、金山鄉、金寧鄉、

金瓊鄉和烈嶼鄉。五十四年，再裁撤金山鄉與金瓊鄉，全縣行政區域正式分為五大鄉鎮，

即今日通稱的金城鎮、金湖鎮、金沙鎮、金寧鄉和烈嶼鄉。

第二節 村落稱名

由於時代的差異，各自然村的名稱也多有變化，形成各方書籍刊載不盡相同的特殊景

象，常衍生對照的困擾，增生辨識的不便，茲就金沙鎮內各村落名稱沿革彙整如下表，以

利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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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洪受

《滄海紀遺》

當中的地名

現在使用中

的村落名

許 如 中

《新金門志》

當中的地名

林 焜 熿

《金門志》

當中的地名

五十七年版

《金門縣志》

當中的地名

六十八年版

《金門縣志》

當中的地名

八十年版

《金門縣志》

當中的地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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碧　　山 後　　山 後　　山 碧　　山 碧　　山 碧　　山

山　　後

山　　后
山　　後 山　　后 山　　後 山　　後 山　　後 山　　後

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 山　　西

東 山 前 東 山 前
山　　前

東 山 前 東 山 前 東 山 前

西 山 前 西 山 前 西 山 前 西 山 前 西 山 前

東　　店 東　　店 東　　店 東　　店 東　　店 東　　店

山　　柄 山　　柄 山　　柄

田　　浦

田　　埔
田　　浦 田　　浦 田　　浦 田　　浦 田　　浦 田　　浦

大　　地 大　　地 大　　治 大　　地 大　　地 大　　地

內　　洋 李　　洋 內　　洋 內　　洋 內　　洋 內　　洋 內　　洋

東　　溪 東　　溪 東　　溪 東　　溪

東　　山 東　　山 東　　山 東　　山

新 前 墩 新 前 墩 新 前 墩 新 前 墩

東 沙 尾 東 沙 尾 東 沙 尾 東 沙 尾 東 沙 尾

浦　　邊

埔　　邊
浦　　邊 浦　　邊 浦　　邊 浦　　邊 浦　　邊 浦　　邊

下 塘 頭 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 下 塘 頭 下 塘 頭 下 塘 頭

劉　　澳 劉　　澳 劉　　澳 劉　　澳 劉　　澳 劉　　澳

后　　宅

後　　宅
後　　宅 歐　　宅 后　　宅 后　　宅 后　　宅

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 呂　　厝

17都劉浦

保 境 內
內　　厝

長 福 里 長 福 裏 長 福 裏 長 福 里 長 福 里 長 福 里

營　　山

洋　　山
營　　山 營　　山 營　　山 營　　山 營　　山

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 何　　厝

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 斗　　門

蕭　　厝 蕭　　厝 蕭　　厝 蕭　　厝

高　　坑 高　　坑 高　　坑 高　　坑 高　　坑 高　　坑

中　　蘭 上 下 蘭 中　　蘭 中　　蘭 中　　蘭

下　　蘭 上 下 蘭 下　　蘭 下　　蘭 下　　蘭

頂　　蘭 上 下 蘭

西　　園

西　　黃
西　　園 西　　園 西　　黃 西　　園 西　　園 西　　園

后　　珩 後　　珩 後　　珩 后　　珩 后　　珩 后　　珩

吳　　坑 五　　坑 吳　　坑 浯　　坑 浯　　坑 吳　　坑

田　　墩 田　　墩 田　　墩 田　　墩 田　　墩 田　　墩

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 官　　澳

青　　嶼 青　　嶼 青　　嶼 青　　嶼 青　　嶼 青　　嶼

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 塘　　頭

官澳村境內 新 厝 頂

南　　安 南　　安 南　　垵

赤　　庭 赤　　庭 赤　　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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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人口沿革

因隨社會的進化，及各時代的演進，地區人口普呈遞增變化。「嘉慶元年⋯民戶男子

成丁六十八丁七分，共徵銀二十二兩五錢四分四釐；鹽戶男子成丁四百九十七丁七分，共

徵銀二十兩四錢三釐；食鹽課五百九十口，共徵銀九兩六錢二分一釐，以上金門分征丁口

共銀五十二兩六錢零。」是《同安縣志》（一）（卷九戶口篇）對金門人口的紀錄。「乾隆

四十年，金門十保，民戶男婦大小丁口，共六萬零六百二十三丁口。」是光緒癸巳年校補

《泉州府馬巷廳志》（卷四戶口）對金門十保戶丁口數的總記載。之後，隨著金門的設立縣

丞暨獨立設縣，復加近年舉行全國性戶口定期普查，遂使人戶統計趨於詳實，也更加可

考。

第一節 歷年人口動態

根據《中華民國九十一年金門縣統計年報第四十九期》記載，歷年來金門地區人口組

織、概況、動態、婚姻狀況、年齡分配、職業分類、教育程度⋯等全然羅列，茲為觀覽便

捷，仍以表格陳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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